一、第一階段實習分發申請至10月23日止，若同學錯過該階段申請，視同放棄第一階段申請資料，但仍請同學記得申請第二階段實習分發申請，以免影響同學實習權利。第二階段實習分發同學，其實習學校是以第一階段實習分發後之剩餘學校名額為主，除非名額不足，否則不增設任何實習名額。
二、此次申請之實習期間為：99年8月1日至100年1月31日。

三、目前中心沒有「返鄉實習」之業務，僅幫同學分發至附近台中縣、市中心簽約之學校實習，但若同學有其它因素須「返鄉實習」，可與中心陳盈伸秘書聯繫，將給予同學「返鄉實習」之注意事項以幫助同學進行該流程，但中心僅提供注意事項及既有的資訊，依舊無法幫同學「返鄉實習」，在此還請同學見諒。

四、面試實習學校截止日至11月27日(五)止，因只有一個星期時間，可能同學與該學校聯繫及面試時間有所抵觸等問題，如該校無法於此時間內安排面試…等問題發生，若發生任何問題影響同學妳選擇實習學校還請同學於時間內先行告知中心，中心將妥善進行安排。
五、面試實習學校請記得攜帶「實習同意書」，可於中心網頁下載列印或至中心辦公室領取皆可，面試完若該校同意同學於該校實習，於時間內繳回「同意書」至中心薛智仁秘書即完成流程。
六、第一階段實習申請 與 實習名額對照表如下所示：

	第一階段實習分發申請
	各校實習名額調查

	時間
	98/10/7 ~ 98/10/23
	98/10/16 ~ 98/10/29

	幼教
	第一階段17名學生提出申請
	共29名額

	小教
	第一階段 7名學生提出申請
	共46名額

	中教
	第一階段46名學生提出申請
(1)國中國文 10名
(2)高中國文  7名
(3)國中數學  4名
(4)高中數學  1名
(5)國中英文 14名
(6)高中英文  6名
(7)國中輔導  3名
(8)高中生物  1名
	(1)國中國文 20名
(2)高中國文  7名
(3)國中數學 17名
(4)高中數學  7名
(5)國中英文 19名
(6)高中英文  6名
(7)國中輔導  9名
(8)高中生物  2名


七、依上述資料，實習學校提供之名額皆大於或等於實習分發申請名額，但若遇以下情形則可能增加實習學校名額，(1)增加第二階段實習分發申請名額後，實習名額小於申請名額。(2)於繳交(實習同意書)「面試」流程後發現實習名額小於申請名額。上述兩種情況則會與實習學校緊急請求增加名額。
